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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抗癌协会
江苏抗癌协〔2023〕4 号

关于印发江苏省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

考核及评先办法的通知

各专业委员会：

为更好地指导、督促和考评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，促进专业委

员会高质量发展。协会根据《江苏省抗癌协会分支机构（专业委员

会）管理办法》中关于定期对专业委员会进行考核的相关要求，制

定了《江苏省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考核及评先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

该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仔细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江苏省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考核及评先办法（试行）

江苏省抗癌协会

2023 年 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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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为加强协会专业委员会建设与发展，鼓励各专业委员会按照中

科协“四服务一加强”的工作定位，积极开展学术创新与交流、科学

研究与普及，智库建设与服务等工作，建立优质服务平台，促进专

业委员会高质量发展，协会特制定专业委员会考核及先进专业委员

会评选办法。

江苏省抗癌协会各专业委员会。每年选定10个专业委员会为先

进专业委员会。

一、根据专业委员会的性质、特点和规模，将其划分为A、B、

C三类，分别为：治疗化疗、放疗领域的专业委员会为A类；发病

率前十位和主要治疗方法病种的专业委员会为B类，其他小病种和

特殊治疗方法的专业委员会为C类，三类实行分类考核，考核指标

根据专业委员会类别不同略有调整。

二、根据协会对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要求，在学术交流、组织管

理、公益活动、科技活动、参加协会指令性任务等方面实行测评。

三、依据协会所登记管理的各专业委员会情况及专业委员会上

报的年度工作总结及计划情况进行综合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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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广泛听取和征求专科会员意见，进行综合评价。

五、所有考核项目须由专业委员会计划、组织和完成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1.党建工作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，计10分；有党小组领导的党

员活动，计4分。

2.重视意识形态工作：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学术交流等活动中，

无违纪违规言论，计5分。

3.重视作风建设：廉洁自律、执行“九项准则”、无学术不端行

为，专业委员会委员无违纪违规行为，计5分。

4.实行主任委员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，重大事项集体讨论，计5

分。

5.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：每年1~2次，计5分。全委会出勤率≥90%，

计10分；出勤率≤89%，计5分；出勤率＜60%，不计分。

6.制定任期工作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及

主要数据指标，计5分。

7.按要求完成对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年度考核并上报考核结果，

计5分。

8.专科会员数考核，A类专业委员会800人为基数，B 类专业委

员会500人为基数，C类专业委员会200人为基数，达基数者计5分，

不达基数者计3分;年度内专科会员每增加100人，计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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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中国抗癌协会任职情况：本年度新当选为中国抗癌协会现任

主任委员，计15分;新当选为副主任委员，计10分;新当选为常务委员，

计5分。

二、学术会议

10.承办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年会，计50分。参会注册人

数超过5000人，计70分。

11.承办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专题学术会议，计20分。

12.承办国际学术组织、中国抗癌协会委托的或专业委员会主

办的国际学术会议(400人以上、5%注册代表为境外代表),计50分。

13.举办跨省区域性学术年会，计45分。

14.举办跨省区域性专题学术会议，计30分。如A、B、C 三类专

业委员会参会人数分别达到500人、400人和300人，计40分。

15.举办本省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，计40分。

16.举办本省专业委员会专题学术会议，A、B、C三类专业委员

会的参会人数分别达到200人、150人和100人基数，计20分；未达到

基数的，计 10 分。累计限50 分。

17.举办各类读片会、病例分析讨论等，巡讲每次计2分，累计

限12分。

18.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(承办)的各类学术活动，根据项目类别

减半得分。

三、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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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成功举办由专业委员会申报的继教学习班，A、B、C三类分

会参加人数分别达到200人、150人和100人以上，国家级学习班计20

分，省级学习班计15分;参加人员达不到基数的计10分。

四、公益活动

20.开展年度肿瘤宣传周、义诊计20分，开展科普讲座2分/次，

总分不超过10分。

21.编写科普教材，参与5分/人，总分不超过10分。

22.参与江苏省科协、中国、省抗癌协会科技奖申报10分。


